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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115年反毒海報設計創作比賽實施計畫 

 

壹、目的 

    為確保青少年安全活動空間，培養其正當休閒活動，維護

其身心健全發展，營造優質青少年成長環境，並持續貫徹本局

打擊犯罪決心，透過學生「反毒海報設計創作比賽」，使學生

瞭解毒品對人體的危害，強化學生拒毒、反毒意念，防堵毒品

入侵校園，同時藉機向民眾宣達防制少年接觸毒害，避免藥物

濫用，達成健康青春、無毒無害之目標。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新竹縣政府。 

二、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三、協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教育局、新竹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

會、新竹縣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 

參、活動內容 

一、參加對象：設籍本縣或就讀本縣各高中、職校（含完全中

學）及國中學生，採個人單獨創作、1人投稿 1件為限。 

二、收件時間：即日起至 115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五）止，以郵

戳為憑（亦可親送至收件單位）。 

三、收件單位：新竹縣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新竹縣竹北市

光明六路 12 號）。 

四、實施方式： 

   (一)競賽主題與規格： 

                1、以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為主題，自由創作方式設計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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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拒毒、反毒之具體意象。 

                2、作品規格以一張 4K 圖紙（約 54.5cm×39.3cm±5％，紙

張材質不限）繪製，不符規格者不列入評審。 

                3、作品以平面手繪圖為限，不得使用 AI 或非親手繪製，

不限顏料或畫風，黑白或彩色均可。若有對話或文字

閱讀方向一律由左至右、由上至下，以利閱讀。 

                4、競賽組別：競賽分「高中職一般生組」、「高中職專業

類組」及「國中組」等 3組。 

             (二)評分方式：由專家學者針對主題契合性、創意展現及繪

圖技巧等綜合評分。 

             (三)獎勵方式：所有符合競賽主題及規格之投稿者皆有參與

攜帶式藍芽喇叭抽獎之機會，經評分後頒發各組績優作

品禮券、獎狀，評分等第分別如下： 

                1、第一名：1名，禮券面額價值新臺幣(以下同)3,000 元、

個人獎狀 1幀。 

                2、第二名：1名，禮券 2,000 元、個人獎狀 1幀。  

                3、第三名：1名，禮券 1,500 元、個人獎狀 1幀。 

                4、佳作：5名，禮券 1,000 元、個人獎狀 1幀。 

                5、以上獲獎作品之指導老師各頒發獎狀 1幀及行政獎勵

（協請新竹縣政府教育局辦理）。 

                6、參賽各組別若有件數過少且作品未達入選標準情形，

本局將依各組參賽情況調整獲獎件數。 

             (四)得獎通知： 

                1、預訂於 115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前(以本局公告日期為

主)在本局臉書粉絲專頁「竹縣警好客」公布競賽結果

與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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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另本局將酌情辦理得獎人員表揚。 

             (五) 一般規定： 

參賽作品必須有指導老師，每件作品需將報名表及徵選

作品智慧財產授權書與同意書（如附件）貼於作品背面

左下方角落繳交。(參賽作品應遵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

定，不得抄襲、剽竊他人著作，若經查獲，取消得獎資

格、獎勵。本次參賽作品不予歸還或退件，授權本局作

為犯罪預防宣導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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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115 年反毒海報設計創作比賽報名表 

參加組別 

(請勾選)   □高中職一般生組  □高中職專業類組  □國中組 

作品名稱  

學校名稱  

學生班級  

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 

指導老師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115 年反毒海報設計創作比賽 

徵選作品智慧財產授權書與同意書 

 

參賽主題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115 年反毒海報設計創作比賽 

被授權人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授權人          同意參賽作品                      (作品名稱) 

放棄對於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人行使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主辦單位得安排於所

屬刊物、網站、光碟或其他媒體等發表，不另致酬。 

  此致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本作品作者簽章：                                          

本作品指導老師簽章：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備註 

1、請將表格空白處以正楷文字詳細填寫。 

2、授權人請填作者姓名。 

3、如作者未滿 18 歲，請指導老師(或家長、監護人)於本授權書與同意書簽章。 

附件 


